
- 1 -

新密商务字〔2016〕50号

新密市商务局
关于推广使用国家第五阶段标准车用

乙醇汽油、车用柴油质量升级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石油公司、加油站（点）：

根据《郑州市商务局关于转发<河南省推广使用国家第五阶

段标准车用乙醇汽油车用柴油质量升级工作方案的通知>的通

知》（郑商〔2016〕221 号）要求，我市开始启动成品油市场升

级工作，为充分发挥成品油质量升级对大气环境的改善作用，

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排放，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，特制定

本工作方案通知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政府推动和市场调节相结合，坚持部门管理和属地负



- 2 -

责相结合，以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出发

点，按照先易后难、平稳有序、优质优价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

益的原则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全面平稳、有序开展国家第五阶段

标准车用乙醇汽油车用柴油质量升级工作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根据时间节点，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，依次从中国石化销

售郑州新密石油分公司各加油站、中国石油河南郑州分公司各

加油站和其他民营企业加油站有序推进国五标准车用乙醇汽油

车用柴油质量升级置换工作。

（一）一升级范围、全市范围内加油站（点）。

（二）升级时间安排。2016年 7月 30日—2016年 10月 31

日为油品升级置换期，10月 31日前，中国石化销售郑州新密石

油分公司各加油站、中国石油河南郑州分公司各加油站和民营

企业加油站（点）基本完成国五标准车用乙醇汽油车用柴油质

量升级置换工作；2016年 11月 1日起，全市范围内各加油站全

面销售国五车用乙醇汽油、柴油，严禁经营销售标准低于国五

标准的车用乙醇汽油、柴油。

（三）各加油站（点）加注升级标识。完成升级置换的加

油站（点）应在加油机上燃油名称后加注 “Ⅴ”字样，同时报

商务部门备案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协调，有序推进国Ⅴ标准车用乙醇汽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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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用柴油质量升级置换工作，及时疏导因油品升级加价对相关

行业和群体带来的影响，确保全市国Ⅴ车用乙醇汽油、柴油质

量升级工作平稳有序开展；按照职责分工积极推动国Ⅴ车用乙

醇汽油、柴油升级置换工作，与相关部门共同监督零售、批发

经营单位油品置换行为，监督各加油站按期按质量标准升级油

品，确保置换工作无遗漏；负责加油站、油库建设运营的规范

与整顿工作，在升级置换期间，加强成品油经营企业市场准入

和资格年审，对发现有违规违法行为的加油站依法吊销成品油

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、高度重视。本次国Ⅴ车用乙醇汽油、柴

油质量升级工作是继我市国Ⅳ车用乙醇汽油、柴油质量升级之

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的又一重要举措，也是推进省、市《蓝天

工程行动计划》实施的重要体现。相关企业要牢固树立大局意

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协同配合，积极配合牵头部门和其它

责任单位，确保此项工作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部门联合，常态监管。要按照文件要求严格市场准

入管理，配合工商质检等部门加大油品质量升级期间的监测频

率，对非法加油站要坚决取缔，对多次违规、恶意造假的加油

站要从严查处，发现一次违规行为，予以警告并责令整改；发

现两次违规行为的，责令停业整顿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；累计

发现三次及以上违规行为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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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，列入黑名单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引导舆论。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

络等媒体平台，多方位，多角度加强宣传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。

中国石化销售郑州分公司、中国石油河南销售郑州分公司所属

加油站要做好现场宣传和人员培训等工作。

（四）应急防范、妥善处置。成品油质量升级工作事关人

民群众切身利益，我部门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，如遇突发情况，

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置，确保我市国Ⅴ车用乙醇汽油、

柴油质量升级工作顺利完成。

新密市商务局

2016年 10月 22日


